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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何泉峰 通讯员 蒲勇

军 郑文江) 4月27日，烟
台市商务局等多部门组成
联合执法组，对黄务一带农
贸市场进行突击检查。发现
多数摊位两证不齐全，一销
售猪肉的摊主为逃避检查，

从他人手中买来检疫合格
证。目前，其销售的300余斤
私宰“黑猪肉”已被扣留。

27日上午，记者随同
烟台市商务局、工商局、

公安局、芝罘区兽医卫生
监督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
执法组来到黄务果品批发
市场检查。

“请把你的《动物产品检
疫合格证》和《肉品品质检验
合格证》拿出来。”执法人员
对市场北头一家摊主说，该
摊主从包里掏出两张合格证
递给执法人员，执法人员对
证上的日期和印章一一进行
鉴定，又对其案板上以及冰
柜里的肉进行检查后，确认
该摊位没有问题。

执法人员在旁边的黄
务市场，对十多个猪肉零售
摊位进行检查时，发现多数
摊主只掏出了《动物产品检
疫合格证》，没有一户能拿
出《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

多数摊主反映屠宰厂没有
给发放此证。

在位于市场中间的一
处摊位，执法人员注意到，

该摊位的《动物产品检疫合
格证》时间不对，合格证上4

月21日被涂改成4月27日。

“这个是今天的合格证，你
看的是4月27日的。”一位
妇女匆匆跑到摊位旁，掏出
另一张《动物产品检疫合格
证》。“你的肉不是从屠宰厂
买的。”执法人员指着猪排
上被刀砍过的痕迹说。据摊
主姜某交代，这头猪是他自
己宰杀的，为了逃避检查，

先是涂改了检疫合格证上
面的日期。后来担心被发
现，又花了5块钱从他人手
中买了当天的检疫合格证。

“我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
的。”姜某说，卖给自己检疫
合格证的人，他并不认识。

“姜某的这种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的第七十六条
和第七十九条，其现场销
售的300余斤私宰猪肉来
源不明，现已被扣留，同样
将受到相应的罚款。”芝罘

区兽医卫生监督所的执法
人员表示，近期将对非法
买卖《动物产品检疫合格
证》一事进行调查。

“黄务一带农贸市场上
的猪肉来自附近的黄务肉
食品加工厂，对于不发放合
格证一事，我们将立马对该
厂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进
行严格整改。”商务局的执
法人员表示，如有消费者在
购买时发现问题猪肉，可以
拨打12312举报投诉电话，

核实后，执法人员将赶赴现
场进行处理。

本报4月27日讯(见习

记者 刘清源 ) 27日上
午，11名学生从南山公园与
塔山游乐园山顶的交界处
潜入塔山游乐园，本以为可
以省掉40元门票钱，没想到
被塔山景区工作人员逮个
正着。

27日，记者来到塔山游
乐园。景区工作人员介绍，

上午在园区广场巡查时，发
现11名没有门票的游客。经
询问，11人表示买过门票，

但是丢了。景区工作人员
说，景区里有40个监控摄像
头，如果在购票处买过门
票，监控会有记录。这时，11

名游客才说出实情，他们是
学生，从山上进入塔山景
区，没有买门票。后来，11名
学生办理了补票手续，并继
续游览了塔山景区。

据塔山景区工作人员
介绍，游客从大门之外的其
他渠道进入塔山游乐园很
危险。在游客们经常翻墙的
地方，附近就有悬崖，游客
翻墙的行为很容易导致受
伤。如今是山火多发期，从
购票处买票进入景区的游
客，打火机要被园区暂留，

而违规进入景区的游人无
人监管，自身携带的火种很
容易导致发生森林火灾。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张琪

通讯员 曲涛 贤才 孙鹏) 26

日上午，交警二大队民警查获一名

无证驾车的司机，司机的驾驶证、

行驶证、车辆号牌都是假的，这位
司机将被处以8000元罚款。

26日上午8点多，民警孙鹏在

交警二大队门口将一辆车牌异样

的车辆拦了下来，并上前要求司

机出示驾驶证等相关证件。这位
司机自称叫陈某星，只带着行驶

证，驾驶证并未带在身上。民警告

诉他，没有驾驶证车辆要暂扣。听

到民警要扣车，这名司机随后向

民警出示了驾驶证，民警一看这
驾驶证就是伪造的。

据司机介绍，这辆车是自己

前不久刚买的二手车。在检查中，

民警发现在对方的行驶证中夹了

一张购车合同，上面的买车人并

不是陈某星，而是一位名叫陈某

法的人。这名司机的身份引起了

民警的怀疑。

随后，民警将陈某带到队上

进行查询，然后将两个人的身份

信息分别在网上进行了查询。在

户籍信息上显示，这名司机的其
实叫陈某法，其驾驶证的照片是

本人，其他信息则是冒用陈某星，

司机说陈某星是自己的弟弟。

民警随后对车辆进行了进一

步查询，除了无证驾车，伪造驾驶

证和行驶证外，陈某的车辆还使

用了伪造的检验合格标志，并套

用了其它的车辆牌照。5项违法行

为加起来，陈某将面临罚款8000

元，拘留15天的处罚。

27日，莱阳市沐浴店镇榛子沟附近，一辆轿车与一辆客车相撞，轿车严重变形。目前，事故原因正在

调查中。

本报记者 赵金阳 通讯员 马术春 摄影报道

74岁老人自行用药险丧命
医生提醒：使用抗生素等药品一定要慎重，并需要定时到医院做监测

“近期医院已经连续接诊两

例这样的病号，都是老人擅自用

药，出现各种不适，有的甚至差点

丢了性命。”宇大伟告诉记者，两

天前，一位79岁的老太太因为使

用一种抗凝药物，没有及时监测，

导致用药过量，造成全身多个部

位出血。

据了解，这位老太太本身患

有血栓症，医生给她开了一些抗

凝药物华法林，并告诉她一个月

后，来做监测。一个月过后，老人

感觉用药效果很好，就没去监测，

而是自行继续用药。结果，很快这
位老人的胳膊就出现一大片血

瘀，全身其他好几个部位也不同

程度地出现这种情况，最终，老人

来到烟台山医院南院治疗。目前，

老人的病情已经好转。

对此，宇大伟表示，治疗血

栓，正常剂量的华法林能抗凝，过

量了就容易导致各种出血。而这
种出血可发生在任何部位，特别

是泌尿系统和消化道，如发生在

脑内，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所以患

者服用药物一定要谨遵医嘱，并

定时到医院做监测。

驾驶证、行驶证齐全
全是假的
该司机将被拘15日，罚款8000元

为了省40元门票钱

11名游客翻墙进塔山景区

执法人员在检查猪肉零售摊主的证件 何泉峰 摄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叶杏) 27日午饭后，74岁的市民张先生感觉牙

疼，便自行服下两片普通抗生素，结果一会儿工夫就浑身潮红，满身大汗，出现呼吸困难，被紧急
送往烟台山医院南院救治。

事件>> 自行服用抗生素产生过敏性休克
27日中午，家住黄务的74岁老

人张先生饭后感觉牙疼，便取了两

片替硝唑自己服下。

服药不到10分钟，张先生感觉

呼吸有困难，全身发汗，皮肤也开始

呈现潮红色，紧接着他憋得喘不上

气，家人赶紧拨打了120。

等到烟台山医院南院急诊科医

护人员赶到时，张先生已经出现过敏

性休克。不仅两眼结膜充血、血压下

降、而且脉搏比较弱，全身起了红色

皮疹。于是，医生赶紧为张先生输液、

吸氧，进行抗过敏及解毒治疗。全力

抢救后，张先生才脱离生命危险。

烟台山医院南院内科医生宇

大伟告诉记者，张先生是因为对替

硝唑过敏，导致出现一系列症状。

宇大伟解释道，替硝唑是一种普通

的抗生素，很常见，一般不会出现

过敏反应。张先生之所以会这样，

与个人体质有关。

延伸>> 有些用药需到医院定期做监测

轿车客车相撞 两败俱伤

陈某的驾驶证信息和户籍信息不符。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合格证

假

驾驶证

假

多部门联合检查问题猪肉

一摊主为逃检查

花5元买来“合格证”


